附件一：
服务需求一览表

说明：本服务需求一览表中标注★号的部分为实质性要求和条件。
本项目最高限价：60000元
	项号
	服务名称
	数量 
	服务内容及要求

	1
	AI新一代智慧采编播系统服务费
	1项
	1、播出系统：满足现有广播三套频率播出要求、支持AI智能语音播出、支持AI智能节目生成、支持AI智能歌单生成、提供100万首云音乐曲库、CART播单；
2、可智能编排、一键上单；
3、支持中文、英文等多种语种的语音合成；
4、支持根据业务需求选择合适的音量、语速等属性；
5、支持多种固定发音人音色选择；
6、具备应用业界先进机器学习算法的合成引擎，丰富的情感语料，让合成的音色更加自然，接近专业播音员的朗读水平；
7、支持天气、路况、新闻AI 节目自动生成和播报；
8、支持查看、试听不少于三十天的播报记录和音频；
9、支持查看并播放已生成的计划的内容；
10、支持顺序播、循环播；
11、支持口播音量闪避、淡入淡出效果，支持试听和播出通道分离；
12、支持分组和宫格式任意拖放素材，支持音频入出点播放；
13、支持效果单和数字快捷键播放；
14、支持本地缓存离线编排和播出，播出端改单可反向同步至云端；
★15、支持与我单位现有广播制作系统无缝对接，可利旧原有制作系统；
★16、兼容我单位现有网闸设备，可通过网闸安全访问播出网外云素材；

	商务要求：
一、合同签订期：自中标（成交）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5天内。
二、服务期：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计算，为期一年。
三、交货地点：  用户指定地点。 
四、交货方式：现场交货。
五、售后服务要求：
1.质量保证期  1  年；（自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计）
2.响应时间：接到采购人处理问题通知后 8 小时内到达采购人指定现场；
3.售后服务技术人员要求：专职人员；
4.备品备件要求：提供产品“三包”服务，每年至少定期回访1次，以及对设备维护服务，质保期后提供终身维护服务，其余按供应商提交的售后服务承诺书执行；所有非故意性损坏以及在要求质量标准范围内的正常使用造成的损坏均要免费维护。对因采购方人员的不正当使用所造成的损坏不归成交供应商负责保修，但成交供应商也要积极帮助采购人维护，并保证提供优惠价格的配件和服务。
六、安装调试及技术服务（含培训）：
1.供应商应在约定的服务开始日期（或货物抵达指定地点后7日内），派遣具备相应资质的专业技术人员到达服务现场。在采购方人员的见证下，双方应对相关设备或物料进行清点确认。供应商须负责完成全部安装、调试工作，确保系统或设备达到合同约定的技术标准和性能要求，并实现正常运行。自服务开始至采购方最终验收合格前，因供应商原因导致的设备损坏、性能故障或任何影响正常使用的情况，供应商应无条件负责修复或更换，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
2.培训：设备安装完成后需对采购人员进行培训。时间、地点由采购人安排。
3.伴随服务：成交供应商应提供设备的随机附件、技术资料，包括相应的安装配件、图纸、操作手册、质量保证文件、服务指南等，这些文件应随设备一起发运至采购人指定地点。
七、其他要求：
1.供应商报价为采购人指定地点的现场交货价，包括：
（1）服务实施费：完成设备安装、系统集成、调试、配置、数据迁移等核心服务所需的人工、技术与管理费用；
（2）配套与材料费：服务过程中所需的所有辅材、耗材、施工材料及软件许可等费用；
（3）人员保障费：服务人员的差旅、食宿、保险，以及为采购方提供的操作培训、现场或远程技术支持费用；
（4）售后服务费：合同约定的质保期/服务期内，所有的维保、巡检、故障排查、软件升级及响应支持费用；
（5）风险与合规费：各项税费、为服务过程购买的保险，以及为满足项目实施地各项规定而产生的其他合规性费用。
2.付款方式：本项目无预付款。全部合同款项共一笔支付。支付条件：在本合同约定的全部服务内容完成，并经采购人最终验收合格后60日内，一次性支付全部合同款项人民币60,000元整；成交供应商须在付款前提供等额有效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及费用明细清单，采购人收到上述合规票据后予以支付。
2.3 若成交供应商未能在上述期限内提供合法有效的发票及清单，或因发票问题导致采购人无法按时支付的，付款期限相应顺延，采购人不承担任何违约责任。
八、验收标准：
1.采购人对成交供应商提交的服务依据采购文件上的技术规格要求和国家有关质量标准进行现场签收，外观、说明书及软件各项功能符合采购文件技术要求的，给予签收，不合格的不予签收。
2.成交供应商交货前应对产品作出全面检查和对验收文件进行整理，并列出清单，作为采购人收货验收和使用的技术条件依据，检验的结果应随货物交采购人。成交供应商不能完整交付货物及本款规定的单证和工具的，必须负责补齐，否则视为未按合同约定交货。
3.成交供应商需负责安装、调试（测试），并培训采购人的使用操作人员，直到设备、软件运行符合技术要求，采购人方可验收。
4.采购人组织验收，成交供应商必须到场配合，验收合格后双方签署验收合格凭证。
5.其他未尽事宜应严格按照《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采购项目履约验收管理办法的通知》[桂财采〔2015〕22号]以及《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库〔2016〕205号]规定执行。
6.验收产生的费用由成交供应商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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